
臺北市「屋頂既存違建室內裝修」完竣報告書 

一、依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   年    月    日北市都建字第                 函辦理。 

二、本市         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屋頂既存違建裝修辦理設計，業依簽證設

計圖說施工完竣，申請備查。 

此  致 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【壹、申請人基本資料】 

姓名(公司名稱)  

(簽名或蓋章) 

身分證字號(統一編號)  

出生年月日  

聯絡電話  

聯絡地址  

 

【貮、開業建築師基本資料】 

公司/事務所名稱  

(簽名或蓋章) 

開業證書/登記證字號  

負責人姓名  

聯絡電話  

聯絡地址  

 

【參、檢附文件】 

檢附文件 

1.臺北市屋頂既存違建室內裝修完竣報告書 

2.臺北市屋頂既存違建室內裝修許可違建許可函 

3.屋頂既存違建室內裝修竣工照片 

4.屋頂既存違建室內完竣簽證圖說 

5.耐燃材料證明書 

6.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照片 

7.開業建築師簽證表 

8.室內裝修施工人員證明文件 

  



【肆、屋頂既存違建室內裝修竣工照片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拍攝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註：照片應標示拍攝日期、拍攝位置角度及 

檢附索引圖。 
開業建築師簽章 

 

 

 

※本圖得視個案需要自行增加頁面或改以 A3規格繪製。 

 

  



【伍、屋頂既存違建室內裝修完竣簽證圖說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：本圖說比例不得小於百分之一，且圖面 

應標示室內空間名稱。 
開業建築師簽章 

 

 

 

※本圖得視個案需要自行增加頁面或改以 A3規格繪製。(平面圖、剖面圖…等) 

  



【陸、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照片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拍攝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註：照片應標示拍攝日期、拍攝位置角度及 

檢附索引圖。 
開業建築師簽章 

 

 

 

 

  



【柒、開業建築師簽證表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 

裝 修 地 址  臺北市 

裝 修 許 可

文 號 
 

（簽證建築師簽名或蓋章） 

簽 證 建 築

師 姓 名 
 

派 任 證 書

字 號 
 

項次 項目 簽 證 簽 證 內 容       (表列□內容應逐項填寫，不可空白) 

1 裝修完竣
報告書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
□ 1.本案應檢附之文件均已檢附並依序排列。 
□ 2.裝修場所基本資料均已逐項填載，填載內容並經查核無誤。 
□ 3.本案申請人基本資料已逐項填載，填載內容並經查核無誤。 
□ 4.開業建築師基本資料已逐項填載，其證明文件影本並經當事人簽認與

正本相符。 

2 裝修申請
許可函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
本案於裝修申請許可日起六個月內施工完竣。 

3 裝修竣工
照片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
□ 1.各竣工照片之編號核與拍攝位置索引相符，並以文字說明空間、材質。 
□ 2.竣工照片清晰呈現場景並具長時保存功能。  
□ 3.每一室內空間至少檢附彩色照片一張。 

4 裝修完竣
簽證圖說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
□ 1.本圖已標繪竣工照片拍攝位置、空間名稱，並交代隔間牆材質。 
□ 2.本案已依許可圖經開業建築師及專業設計施工技術人員簽證負責現    
     場施工完成。 
□ 3.其他說明:  

5 耐燃材料
證明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
本案室內裝修材料符合耐燃材料三級以上並檢附檢驗合格證明、出廠（貨）
證明。 

6 
住宅用火
災警報器
裝設照片 

□符合 
□不符合 

□本案至少裝設一處住宅用火災警報器。 
□照片清楚顯示警報器之雷射標籤。 

 


